附件3

关于组织贫困大学生参加暑期勤工（岗位）
助学活动方案
　　

为培养学生自立自强精神，提升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杜绝慵懒腐化思想侵入，实现人生价值。通过市慈善总会、市工商联合会及温州都市报的牵线搭桥，在温州各实体企业中，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岗位助学机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用工荒问题，进一步解决贫困学生入学经费和企业招工难问题，实现双赢。 

　　一、原则要求
（一）勤工是手段，助学是目的。勤工助学活动必须坚持“培养能力、诚信上岗、立足校园、服务社会”的宗旨。
（二）具体时间定于6月中旬到8月底。
（三）由温州市“爱心温州·结对助学”活动举办单位统筹安排工作岗位，并由用人单位、活动举办单位、学校和学生四方协商签订爱心岗位助学协议。

　　二、申请岗位助学条件

　　年满18周岁（1998年6月15日前出生）在温高校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三、勤工助学流程

　　1．大学历届生登录“温州市教育社会救助管理系统”（网址：www.wzjyjj.org.cn）进行网上申请，按要求如实填写，成功提交后携带网络要求上传的相关证件、证明原件到学校核对确认后由学校上传网络。在温高校于6月10日前将大学在读生申请材料报市慈善总会并填写“温州市助学管理系统”网上审核内容。
2．企业（单位）向大学生提供适合暑期开展工作的“爱心岗位”，提供的岗位要求安全系数高、工作时间符合国家劳动部门等有关规定。

3．企业（单位）需汇总好所提供的岗位信息，统一在2016年6月10日前上报至市慈善总会救助部备案，要求提供企业单位基本信息，所提供岗位工作内容、作息时间、数量等信息。

4．市慈善总会对学校上报的受助生情况进行复核统一编号汇总，扫描上“温州市教育社会救助管理系统”，统筹安排工作岗位，并及时通知学生和企业（单位）。

5．暑期爱心岗位助学活动结束后，市工商联和市慈善总会向提供爱心岗位助学的企业（单位）颁发爱心岗位助学荣誉证书，在这次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企业（单位）颁发温州市慈善岗位助学基地牌匾。

6．参加勤工助学结束后，大学在读生凭爱心企业出具岗位工作满意证明来市慈善总会领取岗位助学金，如企业给予评价不满意则不能获得助学金。岗位助学金由用工单位与大学生协商，工资报酬注入慈善账户作为企业捐资，助学金由市慈善总会统一发放。

建议资助标准大学生学费补助每人每年不低于5000元，资助的年限为一年。 

　　四、其他要求
为了进一步规范慈善助学的流程，各企业和学校落实专人专责制度，真正确保慈善助学程序公开、条件公正、结果公平、效果公认。受助学生要抱着学习实践的态度负起应有社会责任，认真完成交代的各项任务，在实践结束后，完成1000字左右手写的自我鉴定，总结收获，感恩社会。

